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合众合盛壹号终身寿险（分红型） 

产品说明书 

 

 

 

 

 

 

 

 

 

 

风险提示： 

该产品为分红型保险产品。保单持有人可以保单红利的形式享有保险

公司分红型保险产品的盈余分配权，未来的保单红利为非保证利益，

其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 

 

 
 

 

 

 

 

 

 

 

 

 

 

 

 

本产品说明书所载信息供您在理解本产品时参考，各项内容均以《合众合盛壹号

终身寿险（分红型）》条款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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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产品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本合同”指您与我们之间订立的“合众合盛壹号终身寿险（分红型）合同”。 

【产品性质】 

合众合盛壹号终身寿险（分红型）是分红终身寿险。分红保险是指保险公司将其实际经营

成果产生的盈余，按一定比例向保单持有人进行分配的人身保险产品。终身寿险是指以被保险

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且保险期间为终身的人寿保险。 

【分红险主要投资策略】 

分红产品的投资管理遵循规范、稳健、高效的投资原则，坚持资产负债匹配，贯彻价值投

资理念，采用分散投资的基本策略，在保证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追求长期稳定的投资回

报。 

【产品特色】 

1.交费灵活，终身相伴：提供趸交、3年、5年、10年四种交费期供客户选择，身故保障

持续至终身。选择灵活，更好地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 

2.保单贷款，灵活周转：客户如急需资金周转，可选择保单贷款。保单贷款额度最高可

达现金价值的 80%。 

3.现金分红，分享成果：本产品为现金分红产品，参与公司年度红利分配，分享公司经

营成果。公司每年将根据上一会计年度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

营状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保单红利是不确定的。 

【投保须知】 

1.投保范围：被保险人出生满 28 天—64周岁 

2.保险期间：终身 

3.交费方式：由您和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 

【有效保险金额】 

本合同首个保单年度内，有效保险金额等于保险单上载明的基本保险金额。从第二个保单

年度起，各保单年度的有效保险金额等于上一个保单年度的有效保险金额 ×（1+1.75%）。若

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发生变更，则有效保险金额将按变更后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重新计

算。 

【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我们承担如下保险责任： 

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在年满 18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不含）前身故，我们将按下列两项金额中

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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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已交保险费； 

（2） 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被保险人在年满 18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含）后身故，我们将按下列方式给付身故

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若被保险人在本合同交费期间届满前身故，我们将按下列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给付身

故保险金： 

（1） 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已交保险费×到达年龄对应的给付比例； 

（2） 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2．若被保险人在本合同交费期间届满后身故，我们将按下列三项金额中的较大者给付身

故保险金： 

（1） 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已交保险费×到达年龄对应的给付比例； 

（2） 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 

（3） 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前述各到达年龄对应的给付比例如下： 

到达年龄 给付比例 

18－40 周岁 160% 

41－60 周岁 140% 

61 周岁及以上 120% 

其中，到达年龄指的是被保险人原始投保年龄，加上被保险人身故时保单年度数，再减去

1 后所得到的年龄。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 

（1）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 被保险人自本合同成立或者本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

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 被保险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5） 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合法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 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7） 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除

投保人本人外）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其他免责条款】 



 

 3 

除上述责任免除情形外，本合同中还有一些免除保险责任的条款，详见合众合盛壹号终

身寿险（分红型）条款中“1.4 犹豫期”、“4.2 保险事故通知”、“5.6 效力中止与恢复”、

“6.1 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6.2 年龄性别错误的处理”及部分“脚注释义”中标注突出

的字体内容。 

【保单利益】 

本合同的保单利益为：身故保险金、保单红利以及现金价值。 

【红利来源】 

该产品的红利来源是公司分红保险业务经营的死差、利差和费差，即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

死亡率、实际投资收益率、实际费用率与公司定价假设之间的差异。 

【红利分配及领取方式】 

保单红利分配 

在本合同有效期间内，我们每年将根据上一会计年度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确定红

利分配方案，本公司至少将当年度可分配盈余的 70%分配给保单持有人。我们每个保单年度会

向您寄送红利通知书，告知您分红的具体情况。 

该产品红利分配的方式是现金红利，即采用现金的方式分红。 

保单红利领取方式 

本合同的红利领取方式为购买交清增额保险。依据被保险人当时的年龄，以红利作为一次

交清的净保险费购买交清增额保险，增加本合同的累积交清增额基本保险金额。累积交清增额

基本保险金额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参加分红。 

购买交清增额保险后，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我们按如下约定承担交清增额保险对应的保

险责任： 

1．被保险人在年满 18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不含）前身故，我们将按被保险人身故

时交清增额保险的现金价值给付交清增额保险对应的身故保险金。 

2．被保险人在年满 18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含）后，且在本合同交费期间届满前身

故，我们将按被保险人身故时交清增额保险的现金价值给付交清增额保险对应的身故保险金。 

3．被保险人在年满 18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含）后，且在本合同交费期间届满后身

故，我们将按下列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给付交清增额保险对应的身故保险金： 

（1）被保险人身故时交清增额保险的现金价值； 

（2） 被保险人身故时的累积交清增额基本保险金额×（1+1.75%）
（n-1）

，其中，n为被保险人

身故时的保单年度数。  

【保单红利的影响因素】 

保单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不同保单年度由于公司经营的死差、利差和费差不同，分红水

平会有差别，也可能会出现死差、利差或费差为零或负值时没有红利分配的情况。同时保单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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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分配额度会因保额、保费、交费期间，以及被保险人的年龄、性别、保单年度等因素的不同

而有差别。 

【犹豫期】 

为了使您充分了解本合同的保障范围，确定选择了合适的基本保险金额、交费期间和交费

金额，自您签收本合同之日起，有 15 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本合同，如果您认

为本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合同，我们将退还您所支付的全部保

险费。 

解除本合同时，您需要填写解除合同通知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自我

们收到您解除合同的通知书时，本合同即被解除，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保

险责任。 

【退保】 

本合同成立后，您可以解除本合同。请填写解除合同通知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1） 保险合同； 

（2） 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时起，本合同终止。您在犹豫期后解除本合同的，我们自收到

解除合同通知书之日起 30日内向您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可能会遭受一定损失。 

【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现金价值指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解除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的、由我们

退还的那部分金额。保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会在保险合同上载明，保单年度内的现金价值，您

可以向我们咨询。 

本合同为分红保险合同,保险单实际具有的现金价值除保险合同上载明的数值之外，还可

能包括由于红利分配而产生的相关利益。由于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所以未在保险合同上载

明。 

【宽限期】 

除另有约定外，分期支付保险费的，您支付首期保险费后，如果您到期未支付保险费，自

保险费约定支付日的次日零时起 60日为宽限期。宽限期内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仍会承担保

险责任，但在给付保险金时会扣减您欠交的保险费。 

除另有约定外，如果您宽限期结束之时仍未支付保险费，则本合同自宽限期满的次日零时

起效力中止。 

【保单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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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以申请并经我们审核同意后办理保单贷款。贷款金额不得超过本

合同现金价值扣除各项欠款后余额的 80%，每次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6个月，贷款利率和还款

方式按保单贷款申请书约定执行，计息方式为日复利。贷款利率由本公司分别于每年的一月一

日和七月一日确定并宣布。贷款本息在贷款到期时一并归还。若您到期未能足额偿还贷款本息，

则您所欠的贷款本金及利息将作为新的贷款本金计息。 

当未还贷款本金及利息加上其他各项欠款达到本合同现金价值时，本合同的效力即行中

止。 

【减少基本保险金额】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且本合同生效满 5年后，您可以向我们申请减少基本保险金额。经我们

审核同意后，基本保险金额减少，我们将按减少后的基本保险金额承担保险责任，并向您退还

基本保险金额减少部分对应的现金价值。 

您每个保单年度内累计申请减少的基本保险金额之和不得超过本合同生效时基本保险金

额的 20%。基本保险金额减少后，本合同保险费不低于我们规定的最低标准，本合同的有效保

险金额按减少后的基本保险金额重新计算。 

若您申请减少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累积交清增额基本保险金额也会等比例减少，我们

将向您退还累积交清增额基本保险金额减少部分对应的现金价值。 

【信息披露】 

本公司每年向保单持有人提供一份红利通知书。客户可了解其分红保险保单的相关信息。 

【利益演示】 

客户在签单时所看到的产品利益演示中的红利利益水平纯粹是描述性的，仅供参考。该利

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

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实际的红利水平由本公司的经营状况确定，可能高

于或低于该演示的红利水平。 

 

合先生（40 周岁）为自己投保合众合盛壹号终身寿险（分红型），选择的交费期间为 5

年，保险期间为终身，年交保险费为 10万元，基本保险金额为 437400 元，红利领取方式为交

清增额。 

 

合众合盛壹号终身寿险（分红型）利益演示 

被保险人 40 周岁/男/保终身/5 年交/年交保险费 10 万元/基本保险金额 437400 元 

单位：元 

保单

年度 

保单年度

末年龄 

当年度 

保险费 

累计 

保险费 

当年度交清增额 

基本保险金额 

累积交清增额 

基本保险金额 
身故保险金 现金价值 

保证 红利 保证 红利 保证 红利 保证 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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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 利益 利益 利益 利益 利益 利益 利益 

1 41 100000 100000 0 936 0 936 160000 160945 32776 33721 

2 42 100000 200000 0 2090 0 3026 280000 283108 90112 93220 

3 43 100000 300000 0 3237 0 6263 420000 426546 154244 160790 

4 44 100000 400000 0 4377 0 10640 560000 571314 270633 281947 

5 45 100000 500000 0 5510 0 16150 700000 717475 423684 441159 

6 46 0 500000 0 5571 0 21722 700000 723915 491136 515051 

7 47 0 500000 0 5632 0 27353 700000 730643 499128 529771 

8 48 0 500000 0 5693 0 33047 700000 737668 507224 544892 

9 49 0 500000 0 5755 0 38801 700000 745002 515426 560428 

10 50 0 500000 0 5818 0 44619 700000 752655 523738 576393 

11 51 0 500000 0 5880 0 50499 700000 760637 532164 592801 

12 52 0 500000 0 5944 0 56443 700000 768960 540711 609671 

13 53 0 500000 0 6008 0 62451 700000 777635 549384 627019 

14 54 0 500000 0 6072 0 68524 700000 786675 558193 644868 

15 55 0 500000 0 6138 0 74662 700000 796092 567146 663238 

16 56 0 500000 0 6204 0 80866 700000 805899 576253 682152 

17 57 0 500000 0 6271 0 87138 700000 816108 585524 701632 

18 58 0 500000 0 6340 0 93477 700000 826735 594967 721702 

19 59 0 500000 0 6408 0 99885 700000 837793 604591 742384 

20 60 0 500000 0 6478 0 106364 700000 849298 614400 763698 

21 61 0 500000 0 6550 0 112914 700000 861265 624404 785669 

22 62 0 500000 0 6623 0 119537 635331 809044 635331 809044 

23 63 0 500000 0 6702 0 126240 646449 833112 646449 833112 

24 64 0 500000 0 6783 0 133023 657761 857896 657761 857896 

25 65 0 500000 0 6865 0 139889 669272 883419 669272 883419 

26 66 0 500000 0 6948 0 146836 680984 909700 680984 909700 

27 67 0 500000 0 7031 0 153867 692900 936763 692900 936763 

28 68 0 500000 0 7116 0 160983 705026 964631 705026 964631 

29 69 0 500000 0 7202 0 168185 717363 993328 717363 993328 

30 70 0 500000 0 7288 0 175473 729916 1022878 729916 1022878 

31 71 0 500000 0 7376 0 182849 742689 1053308 742689 1053308 

32 72 0 500000 0 7465 0 190315 755685 1084644 755685 1084644 

33 73 0 500000 0 7554 0 197869 768908 1116908 768908 1116908 

34 74 0 500000 0 7646 0 205515 782363 1150137 782363 1150137 

35 75 0 500000 0 7738 0 213253 796053 1184352 796053 1184352 

36 76 0 500000 0 7831 0 221084 809983 1219585 809983 1219585 

37 77 0 500000 0 7925 0 229009 824155 1255863 824155 1255863 

38 78 0 500000 0 8021 0 237030 838576 1293223 838576 1293223 

39 79 0 500000 0 8117 0 245147 853249 1331692 853249 1331692 

40 80 0 500000 0 8215 0 253362 868178 1371305 868178 1371305 

41 81 0 500000 0 8314 0 261676 883369 1412099 883369 1412099 

42 82 0 500000 0 8414 0 270090 898824 1454102 898824 1454102 

43 83 0 500000 0 8516 0 278605 914550 1497358 914550 1497358 

44 84 0 500000 0 8618 0 287223 930551 1541897 930551 1541897 

45 85 0 500000 0 8721 0 295944 946831 1587762 946831 1587762 

46 86 0 500000 0 8826 0 304771 963395 1634988 963395 1634988 

47 87 0 500000 0 8933 0 313704 980249 1683620 980249 1683620 

48 88 0 500000 0 9041 0 322744 997397 1733696 997397 1733696 

49 89 0 500000 0 9149 0 331893 1014844 1785262 1014844 1785262 

50 90 0 500000 0 9259 0 341152 1032596 1838359 1032596 1838359 

51 91 0 500000 0 9370 0 350523 1050657 1893031 1050657 1893031 

52 92 0 500000 0 9483 0 360006 1069034 1949330 1069034 1949330 

53 93 0 500000 0 9597 0 369603 1087731 2007302 1087731 2007302 

54 94 0 500000 0 9713 0 379316 1106753 2066995 1106753 2066995 

55 95 0 500000 0 9831 0 389147 1126107 2128462 1126107 2128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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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96 0 500000 0 9949 0 399096 1145799 2191756 1145799 2191756 

57 97 0 500000 0 10068 0 409165 1165832 2256925 1165832 2256925 

58 98 0 500000 0 10190 0 419355 1186215 2324030 1186215 2324030 

59 99 0 500000 0 10312 0 429666 1206952 2393130 1206952 2393130 

60 100 0 500000 0 10437 0 440103 1228049 2464276 1228049 2464276 

61 101 0 500000 0 10562 0 450665 1249513 2537534 1249513 2537534 

62 102 0 500000 0 10689 0 461354 1271350 2612962 1271350 2612962 

63 103 0 500000 0 10818 0 472173 1293565 2690630 1293565 2690630 

64 104 0 500000 0 10949 0 483122 1316166 2770602 1316166 2770602 

65 105 0 500000 0 11080 0 494202 1339159 2852946 1339159 2852946 

 

风险提示：： 

（1） 以上利益演示中所有数值均为实际取整所得，与实际数值可能会略有差异； 

（2） 以上利益演示中的红利利益水平纯粹是描述性的，仅供参考。该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

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

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实际的红利水平由本公司的经营状况确定，可能高

于或低于该演示的红利水平； 

（3）  “身故保险金（保证利益、红利利益）”、“现金价值（保证利益、红利利益）”、

“当年度交清增额基本保险金额（保证利益、红利利益）”和“累积交清增额基本保

险金额（保证利益、红利利益）”均为保单年度末的值； 

（4） 本保障计划单位为人民币元，假定被保险人为标准体，所列费率、基本保险金额等与

保险合同不一定一致，请以保险合同为准。 

 

本产品说明书所载信息供您在理解本产品时参考，各项内容均以《合众合盛壹号

终身寿险（分红型）》条款为准。 

 

投保人声明：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

益的不确定性。 

 

投保人签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